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三 次 會 議  
 
日 期 ： 二 Ｏ Ｏ 六 年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總 部 7 0 1 室  
 

議 程  
 
I. 通 過 二 Ｏ Ｏ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II. 續 議 上 次 會 議 事 項  

 
 ( a )  東 平 洲 公 眾 碼 頭 重 建 計 劃 (第 1 5 0 / 0 5 段 )  
 ( b )  建 議 修 訂 《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例 》 (第 1 5 1 / 0 5

段 )  
 ( c ) 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宣 傳 及 教 育 計 劃 (第 1 6 9 / 0 5 段 )  
 ( d )  本 年 度 考 察 活 動 (第 1 7 8 / 0 5 段 )  

 
III. 「 昂 坪 3 6 0」 項 目 (東 涌 纜 車 項 目 )管 理 工 作 報 告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7 / 2 0 0 6 )  
 

IV.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啟 用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8 / 2 0 0 6 )  
 

V.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9 / 2 0 0 6 )  

VI.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0 / 2 0 0 6 )  

VII. 公 共 關 係 委 員 會 簡 報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1 / 2 0 0 6 )  
 

VIII.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理 局 進 度 報 告  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2 / 2 0 0 6 )  
 

IX. 其 他 事 項  
 

X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
 
 
 



 
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

 

公 眾 旁 聽 通 知  

 

歡 迎 市 民 旁 聽 上 述 會 議 。 有 意 者 ， 請 留 意 下 列 有 關 登 記 旁 聽 、

提 供 工 作 文 件 及 會 議 秩 序 的 安 排 ：  

 

登 記 旁 聽  

由 於 座 位 數 量 有 限，秘 書 將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原 則 接 受 旁 聽。請 旁
聽 者 預 先 致 電 2 1 5 0  6 6 9 7 向 秘 書 登 記 。  

 

工 作 文 件 的 提 供  

如 工 作 文 件 並 不 太 大 份 ， 秘 書 會 發 給 已 登 記 的 旁 聽 者 ， 但 或 許

不 提 供 文 件 的 附 件 及 報 告 。  

 

會 議 秩 序  

旁 聽 者 不 得 於 會 議 時 發 表 意 見 或 提 問。任 何 人 如 造 成 騷 擾，秘
書 會 於 接 獲 主 席 的 指 示 時 請 該 人 離 開 。  

 

如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個 人、商 業 或 其 他 屬 於 機 密 性 質 的 事 項，主
席 有 權 舉 行 閉 門 會 議 。  

 


